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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當事人阿勇伯與阿信雖為父子，但長期缺乏溝通，一件

件陳年往事種下心結，心中長期累積不滿終於爆發，父子發生嚴重

肢體衝突、互相提告。

反對買車是壓垮父子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

阿勇伯認為事件會發生是因為阿信要買新車而其不答應，進而

發生衝突。因為兒子生性頑劣，從小對於兒子教育方式比較嚴格，

父子關係較生疏，之後阿勇伯又因故入獄七年，父子感情更加疏

離。此次回歸家庭唯有妻子願意真心接納。

對於阿信而言，此次事件會發生並非單純購車問題，而是長久

以來父親使用暴力惡習未改，在阿信年幼記憶中，父親常在大馬路

上或是在親戚面前就直接動手教訓他，或對以施加言語暴力，讓他

留下極大陰影，在阿信剛上五專時，阿勇伯外遇了，但當時阿信跟

妹妹完全不知道這件事，只是有感覺在那段時間裏父親的脾氣似乎

變得更加暴躁與不耐煩，動不動就動手，在家中甚至曾經抓他的頭

去撞門，找到理由就想揍他，到最後，阿信甚至還被趕出家門。

其後，母親安排阿信住到學校對面宿舍，他還記得學校學期結

束大家都打包回家，阿信卻仍然困在那裏。有一次寒流來了宿舍瓦

斯也沒了，「我打電話叫瓦斯，瓦斯行還問我：大家都回去，放假

你一個人叫什麼瓦斯？」最後瓦斯行仍然不理會阿信的請求，他只

好洗冷水澡。不久後，父親出事入獄服刑，阿信才恍然大悟、終於

明白為什麼他與家人要承受這一切 !

七年後，父親出獄，原以為他會知錯好好對待一直苦守這個家

的母親，好好補償這個家，且為了這個家的和平，阿信辛勤工作賺

信任關係建立
往往能得到解開糾結的鑰匙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

沈玉芬修復促進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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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帶全家出國、每一個假日帶全家到處玩，就是希望把那些沒享受

到的家庭時光都補回來。

後來阿信的兒子小希出生，母親非常開心家裡新生命的誕生，

為了帶孫也提前申請優退想幫忙帶小孩，而阿信也希望給家裡更好

的生活所以拼命賺錢，但有時候難免跟客戶談生意忘了時間，父親

就會有微詞而且擺臭臉，「他認為我故意把小孩丟給我媽帶，我想

他會有這種想法，大概是因為他以前每天晚上出去喝酒把我跟媽媽

丟在家裏吧！」

「之後要買車也是因為時常一家人出遊，車子的確太小所以要

換七人座，我常跟他討論、算給他聽，沒想到卻換來他的責備與數

落！跟他起了口角後我跟太太就沒再回我母親家，不同的是，這次

我有自己的家庭，不用一人在外餐風露宿！直到那次颱風停水，隔

天因為要見客戶得要整齊乾淨才回我母親家梳洗，我還特地挑父親

睡覺時回去，沒想到他還是爬起來莫名其妙對我動手，甚至還打到

我家人，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，所以我才憤而提告。」

信任關係的建立十分重要，

修復促進者往往可從當事人口中得到解開糾結的鑰匙。

這個案子是筆者與促進者陳素珍一起負責，有句話說：「清官

難斷家務事」，不過，促進者既不是官，也沒有要、更不能去評斷

孰是孰非，促進者做最多的，其實就是傾聽。有些時候，有些事反

而對陌生人更容易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，而且解開這些糾結的鑰匙

往往藏匿於其中。

阿勇伯對於阿信的嚴格教育其實傳承自警察父親，且小時候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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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霸凌之害，認為要用暴力手段才能獲得尊敬。阿勇伯說道:「阿

信一出生就體重不足，我們夫妻倆為了讓他健康成長傷透腦筋！從

他小時候就非常注重對於他的栽培，讓他學圍棋、學英文、學各種

才藝，可偏偏他從小就是個調皮的孩子，我承認，我對於他的管教

方式太嚴格，直到聽到他談起以前的事，我才突然發現，原來我ㄧ

些不經意的打罵教育，竟然對他的心理造成如此大的影響？但我的

本意是好的，而不是刻意要對他又打又罵，畢竟他是我的孩子，我

是他的父親，我心裡頭還是關心他的。」

由上可見父子間鴻溝之深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阿勇伯與阿信

雖為父子，但其實嚴重缺乏溝通，很多時候，因為在乎，最親近的

家人也會成為傷害其最深之人，「修復式司法」雖然無法經由一、

兩次會議來修補親子關係，使其完整，但仍不乏為一個正向的溝通

管道，促進者希冀經由會議開啟父子多年心結得以解開的一個契

機。

當事人心境轉換，換位思考，問題自然解決。

阿信:「嗯。我理解了，從小一直很無法諒解父親，從小就常

當著眾人的面打我，那種印象到現在都還銘記著。上次聽他(阿勇

伯)說到，他小時候被霸凌的事情，我稍稍能夠想像，為何他會用

這種錯誤的方式來管教我！至於他和母親的事，我只希望他真的改

過，好好對我母親。我希望他好好保重自己、好好照顧爺爺奶奶，

好好考慮一下往後的生活，目前現階段能做的就是這些，其它的我

不敢保證，也不知道之後會怎樣。」

在會議接近尾聲時，筆者詢問雙方對彼此有無實質上的請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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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撤回告訴同意和解的前提時，阿勇伯沉默地搖頭，而阿信卻說

出一段話，令在場的大家覺得動容；阿信親口說道：「我也沒有。

經過這幾天的思考，我覺得我漸漸能夠放下了，如果有的話，我希

望我爸爸每天都能夠笑口常開，以此做為和解條件之一。」 

從這個案件中，我們看到兩方對於彼此態度的變化，例如: 阿

信願意回老家去看爺爺奶奶，平日也會電話問候（阿信曾因為對父

親不諒解，在父親服刑七年中從未入監探視，而爺爺奶奶為此大

怒，認為阿信非常不孝，親戚們也對阿信薄有微詞，導致阿信也不

願意回老家）。而阿勇伯手機裡存的、桌面放的，都是金孫照片，

在會議最後，他開心分享金孫最近學會叫阿公，阿勇伯跟家人間的

關係，也因為這個金孫變得愈來愈緊密。

經過促進者長時間對話與安排訪談，最後召開兩次面對面修復

會議，修復式司法逐漸出現成效，讓兩位當事者慢慢放下，最後互

不追究民、刑事責任，雙方概無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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